投诉处理结果公告（抚财购〔2025〕25号）
一、项目编号：JXHW-2025-G010-2
二、项目名称：抚州市2025年农村公路自动化检测项目（第二次）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中交长大桥隧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称投诉人）
地  址：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大道1388号赛维莱国际企业城C型研发生产厂房C6-101室
被投诉人1：江西汇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地  址：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惠泉路华溪世家门牌后面二楼
被投诉人2：抚州市交通运输局
地  址：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钟岭街道竹山路与玉茗大道交汇处附近东南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采购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：招标文件中设置“注册土木工程师(道路工程)”加分项，构成对潜在投标人的不合理限制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[bookmark: _GoBack]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“...（二）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...”相关规定，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驳回投诉人的投诉。

